
和硕县乃仁克尔乡会议开放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增强乡党委、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

的科学性、民主性、透明度，根据《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 2017 年政务公开工作安排的通知》（新政办发〔2017〕

63 号）《关于印发自治区全面推进政务公开重点工作实施方

案的通知》（新政办发〔2017〕127 号）要求，结合实际，

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涉及下列议题会议，可邀请利益相关方代表列

席：

（一）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

（二）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规划、重大工程和重点

项目建设规划；

（三）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

（四）乡党委、政府主办、承办的重大群众参与性活动

的安排部署协调会议；

（五）其他有必要邀请利益相关方代表列席的会议。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相关方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

员、利益相关居民（村民）代表、公众、新闻媒体等人员。

第四条 利益相关方代表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具备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和综合素质，有一定的

参政议政能力和较高的参政议政热情；

（二）为人正直，公正无私，善于谏言，有一定的群众

基础，能够代表广大群众的意愿；



（三）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记录，具有相应民主政治

权利。

第五条 利益相关方代表的权利：

（一）对拟决策事项开展调查研究，搜集社会各方意见

建议；

（二）就拟决策的内容、理由、依据等相关资料进行咨

询；

（三）会上有权要求发表意见。

第六条 联系利益相关方由乡党政办公室具体组织实

施。

第七条 乡党委、政府召开党政联席会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原则上邀请部分利益相关方列席；其他会议，根据

需要可邀请有关方面的利益相关方参加。

第八条 乡党政领导可就某方面、某领域工作，征求有

关方面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利益相关方的来信、专题调研报告等，可由乡

党政办公室呈党政班子领导阅处或责成有关中心（站所）、村

委会办理。

第十条 会前，可根据需要，对医疗卫生、资源开发、

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进行民意调查。

第十一条 安排利益相关方代表列席的会议，应提前 3

日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议题，通知列席会议的代表。

第十二条 利益相关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由乡党政办

公室转有关中心（站所）、村委会办理落实并备案。

第十三条 会议议定等重大决策事项，除依法应当保密



的外，适时向社会公开。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出台之日起执行。


